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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巩固振兴组办〔2021〕19号

关于梁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项目库（征求意见稿）
的批复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
根据《关于做好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的通知》(国乡振发〔2021〕3号)、《 关于加强县级“十四五”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使用的通知》（云乡振处发〔2021〕10号）、《德宏州乡村振兴局关于加强县级“十四五”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使用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经领导小组研究，对《梁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项目库（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审定，现做如下批复:
一、项目库建设内容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指标，在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及基础上，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规划项目建设，符合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原则同意项目库建设内容。
二、县乡村振兴局要做好统筹协调，各项目责任单位、各乡镇，要坚持做到分级公示公告制度。
三、请各乡镇、村委会按照审定的项目库组织调整乡级、村级项目库，并严格做好项目库管理工作。

附件：梁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项目库（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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